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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就公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

及《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

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

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公司已于 2025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刊登《上海鸣志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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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等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以及会议审议事项、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

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

已达 20 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 14 点 30 分在上海市闵行区盘

阳路 59 弄 7 幢 16 号（近联友路）召开；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其中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 2025 年 5 月 30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30 日 9:15-15:00。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7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276,775,310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0746%。其中： 

（1）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签名及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等材料，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74,191,38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4578%。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

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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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56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583,925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0.6168%。 

上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已经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系统予以认证，故本所律师认为，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资格合法有效。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

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

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也未发生股东提出其他新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

司合并统计并现场公布了审议事项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619,81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8%；反

对 121,1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7%；弃权 34,400 股，占与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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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115,6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29%；反对 12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5973%；弃权 3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8%。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620,51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0%；反

对 116,3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0%；弃权 38,500 股，占与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116,3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63%；反对 11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5737%；弃权 38,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0%。 

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614,41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8%；反

对 122,5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2%；弃权 38,400 股，占与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110,2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62%；反对 12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6043%；弃权 38,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5%。 

4、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608,743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8%；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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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30,167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0%；弃权 36,400 股，占与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104,6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83%；反对 130,1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6421%；弃权 36,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6%。 

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616,21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5%；反

对 121,3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弃权 37,800 股，占与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112,0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51%；反对 12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5983%；弃权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6%。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4 年度薪酬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591,55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6%；反

对 142,7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5%；弃权 41,060 股，占与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087,4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34%；反对 14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7039%；弃权 41,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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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4 年度薪酬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603,48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9%；反

对 132,1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39,730 股，占与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099,3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23%；反对 13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6516%；弃权 39,7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1%。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605,91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7%；反

对 131,2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4%；弃权 38,200 股，占与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101,7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43%；反对 13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6472%；弃权 38,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5%。 

9、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5 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关联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371,58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18%；反

对 125,5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5%；弃权 38,230 股，占与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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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427,4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98%；反对 12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8049%；弃权 38,2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3%。 

10、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5 年度与除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以外的其他关联方关联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凯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不计入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 263,605,18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3%；反

对 126,2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8%；弃权 38,930 股，占与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101,0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74%；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7368%；弃权 38,9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8%。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刘晋平和金宝德实业（香港）有限公司所持

股份不计入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 276,581,18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8%；反

对 124,4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9%；弃权 69,730 股，占与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077,0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23%；反对 12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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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的 0.6136%；弃权 69,7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41%。 

12、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566,41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5%；反

对 137,4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6%；弃权 71,500 股，占与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062,2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94%；反对 13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6778%；弃权 7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8%。 

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上述审议事项进

行了表决，相关计票、监票均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

定分别进行。 

公司部分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

上述审议事项进行了网络投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

表决统计数字。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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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